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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094、 900940   证券简称：大名城、大名城 B    公告编号：2017-016 

 

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订《大名城台州新能源产业园合作协议书》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提示： 

1、公司与浙江省台州市人民政府签订《大名城台州新能源产业

园合作协议书》，公司拟在浙江省台州湾循环经济产业集聚区东部新

区建设新能源产业园。 

2、本次合作协议为原则性协议，未来具体投资项目及实施尚需

公司董事会、股东大会（如需）审议批准。 

3、公司与协议对方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亦不构

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4、未来具体投资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会面临一定的不确定性，

同时，新能源行业作为新兴行业存在着一定的市场风险、管理风险、

经营风险、政策风险等风险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2017年 3 月 2 日，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与台州市人民政府签订了《大名城台州新能源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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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园合作协议书》（以下简称“本协议”）。公司拟在台州湾循环经

济产业集聚区（以下简称“集聚区”）东部新区设立新能源子公司并

投资建设本公司首个新能源产业园，通过受让集聚区土地使用权，建

设打造超百亿新能源产业园项目，协助政府招商引资，引进园区相关

产业企业，构建新能源产业链，并成立新能源研究院，力争实现整车

生产及储能电站等产业。 

本次合作协议为原则性协议，未来具体投资项目及实施尚需公司

董事会、股东大会（如需）审议批准。公司与协议对方不存在关联关

系，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亦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

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二、投资双方基本情况介绍 

    1、本协议甲方：浙江省台州市人民政府 

地址：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白云山南路 223 号 

台州湾循环经济产业集聚区位于台州市椒江口两岸及温黄平原

东部，是浙江海洋经济示范区国家战略中的九区之一，浙江省重点规

划建设的 15 个产业集聚区之一，台州沿海产业带的核心区。集聚区

规划总面积约 562.15 平方公里，其中台州东部新区规划面积 61.47

平方公里。集聚区围绕“构建大循环、发展大产业、提供大配套”的

主线谋划产业发展，目前已建成三个国家级产业基地：国家级化学原

料药基地、国家级汽车及零部件出口基地和金属资源再生产业基地。 

2、本协议乙方：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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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项目投资协议书主要内容 

（一）甲方提供支持 

1、甲方在台州湾产业集聚区东部新区提供约 540 亩土地供建设

新能源产业园一期项目用地所需。选址范围：渔舟路以东、台州湾大

道以南、聚洋大道以北、聚海大道以西区块，具体以规划部门出具的

规划红线图为准。 

2、甲方承诺在乙方及入园企业项目投产之前，根据产业园建设

的需要，将项目配套所需的电、水、排污等公共配套铺设至项目红线

外 1 米。 

3、项目用地按现状出让，按照海洋、土地联合招拍挂的方式进

行，土地挂牌起始价为 17.03 万元每亩。 

4、乙方摘牌后，甲方协调土地管理部门，根据园区分期建设需

要，允许乙方自由分割办理相应的土地证。 

5、甲方承诺，在项目审批过程中给予支持，并对项目建设及招

商引资等向乙方签发相关扶持政策的会议纪要。 

（二）乙方承诺 

1、乙方在本协议生效后的 10 天内在台州湾产业集聚区东部新区

出资成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控股子公司，作为项目的实施主体。 

2、乙方将首期年产 40 亿 Wh 锂离子电池项目落地在产业园，项

目设置全自动生产线 20条及 PACK系统。 

3、乙方在依法获取产业园区土地使用权后的 3个月内开工建设。 

4、乙方在新能源产业园设立新能源产业研究院，为园区企业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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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技术研发支持。 

5、乙方对相关产业进行招商引资，引进上下游产业相关企业，

把产业园打造成为全产业链新能源产业基地。 

6、乙方及乙方招引入园的项目建设、生产运营均要符合环保有

关要求，并负责对产生的废气、废水等污染物进行处理，确保达标排

放。 

（三）其他事项 

1、本协议未尽事宜，在项目实施前由双方另行协商确定。 

2、因本协议而发生的争议，双方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，向合同

履行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 

3、本协议由甲乙双方共同订立，一式六份，双方签章之日起生

效。 

四、本次投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随着国家新能源汽车成为未来汽车的发展方向，动力电池、

储能电池行业将进入高速发展期。此次公司与台州市政府合作设立大

名城台州新能源产业园，符合国家新能源产业政策导向，符合公司推

进产业+资本双轮驱动战略，也符合台州市重大项目招商引资政策。 

2、台州湾循环经济产业集聚区的定位为中国循环经济发展示范

区、长三角南翼特色产业集聚区，已建成有国家级汽车及零部件出口

基地。未来，公司将充分利用集聚区优势，科学投资，建成动力、储

能锂离子电池成果推广的示范工厂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的同时，通过

新能源产业链相关企业资源共享、配套协同，将新能源产业园打造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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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全产业链新能源产业基地。 

3、本次具体投资项目未来经公司决策程序批准后，将根据项目

进展分期、分阶段实施，不会对公司当期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

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随着该项目顺利建成投产，

将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盈利能力。 

五、风险提示 

1、新能源产业园具体投资项目及实施尚需经公司董事会、股东

大会（如需）审批通过。公司将严格按照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

规则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在对外投资项目取得进一步

进展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2、未来公司尚须通过挂牌出让程序依法获取协议本约定的项目

土地使用权；项目建设涉及立项、环保、规划、建设施工等有关报批

事项，尚需获得有关主管部门批复。 

3、目前该产业园区项目尚处于发起设立阶段，正在筹备组建研

发、制造和技术等相关团队。未来具体投资项目实施过程中也会面临

一定的不确定性，同时，新能源行业作为新兴行业，在未来业务开展

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风险，主要如下： 

市场风险。在国家政策大力支持的背景下，新能源汽车行业步入

快速发展期，会有更多的资本进入该领域，公司可能会面临激烈的市

场竞争。管理风险。公司对于将进入的新能源领域，暂时缺乏相应的

专业人才储备和管理经验，在人力资源保障、风险控制、项目管理等

方面需要适应新业务拓展，面临一定的风险。经营风险。新能源业务

开拓过程中，将存在一定的决策风险、管控风险、财务风险等经营风

http://weibo.com/szse?zw=financ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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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，可能对经营目标的实现产生一定的不确定性。除上述风险外，目

前，新能源领域存在的政府补贴，例如政府对新能源汽车的补贴，若

相关产业政策发生重大不利变化，也将会对经营发展造成不利影响。 

面对上述风险，公司将尽快在未来的项目公司手建立有效的管理

体系和运行机制，建立完善的内控和风险管控体系，以提高风险防范

能力，保持公司的健康稳定发展。同时，公司将通过制定相关人才吸

引和激励措施，引进新能源行业先进研发、制造和技术团队，促使该

项目尽快落地实施，开展相关业务。 

4、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   公司与台州市人民政府签署的《大名城台州新能源产业园合作协

议书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3 月 2 日 


